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12年第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2年8月31日（星期四）下午14時30分 

貳、會議地點：視訊會議 

參、主席：巴干‧巴萬主任委員     紀錄：羅家芙約僱社會工作員 

肆、出席人員：嚴祥鸞委員、傅從喜委員、莊淑靜委員、賴慧貞委

員、陳思穎委員、盧吉勇委員、巴唐志強委員、陳

兆鴻委員、黃櫻花委員、許禮博委員、李育珊委員

(羅家芙代理)、黃凱恩委員及劉凱勛委員(珐济‧伊

斯坦大代理)。 

伍、列席人員：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確認原民會前次會議紀錄(附件1)。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報告事項二、歷次會議決議追蹤事項。 

編號 列管事項 組別 執行情形 辦理

等級 

主席裁

示 

111-03-

01 

臺北市原住

民婦女扶助

自治條例 

社福 有關臺北市原住民

婦女自治條例修正

期程，預計於112年

8月下旬完成性別影

響評估草案，並依

法定程序提送。 

B 持續辦

理 

112-01-

01 

文化節112

年度標案規

劃及後續服

務需求建議

應於活動設

教文 一、 已納入評審委

員須邀請「不

同性別」之5

名，經本會規

劃核定3男2女

B 持續辦

理，並

於年底

報告性

別影響



計宣傳部分

納入性別相

關規劃。 

之專業音樂人

士擔任此次評

審委員。 

二、 文化節之部落

文化情境體驗

10攤，已納入

廠商應規劃原

住民族部落及

族群文化體驗

攤位，並輸出

展版說明性別

文化內容等，

將要求廠商輸

出展版說明

「性別文化」

情境內容，於

體驗項目展板

說明原住民族

文化演變至

今，單一限制

性別的文化，

轉變成多元性

別文化之體

驗，如獵豬陷

阱，各族傳統

原限制男性才

可以參加，但

在現場體驗，

則男女都能參

加體驗。 

三、 已納入活動期

評估成

果 



間將邀請民眾

填寫民眾意見

回饋單，回饋

單內容依照活

動性質及「性

別影響評估」

調整內容，並

透過文化活動

的參與，亦實

現促進性別平

權。 

112-01-

02 

本會112年

性別影響評

估專題-臺

北市原住民

族文化創生

基地修正 

經建 臺北市原住民族文

化創生基地整體修

繕工程已於111年度

完成基本設計並報

經文化部考古遺址

審議同意在案，目

前進入細部設計階

段，已於112年4月

20日經台北市結構

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通過本案耐震補強

設計報告書在案，

目前尚經本案代辦

機關本府公園處刻

正審議細部設計圖

文資料。影響評估

詳附件3-1。 

A 解除列

管 

112-01-

03 

性別統計分

析專題-1 

疫情期間原

社福 已完成性別統計分

析，詳附件4。 

B 持續辦

理 



住民107年

至111年急

難關懷慰問

金申請及核

定情形 

112-01-

04 

性別統計分

析專題-2 

族語師資/

族語 

教文 已完成性別統計分

析，詳附件5。 

A 解除列

管 

辦理等級 

Ａ等級   工程已竣工、活動已完成、階段任務已達成及例行性業務等，可列為Ａ級。 

Ｂ等級 正在執行中之計畫。 

Ｃ等級 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 

Ｄ等級 無法辦理之計畫，例如因法令修正、環境變遷或政策改變而無法執行之計畫皆屬之。 

Ｅ等級 無須辦理之計畫，中央或其他機關已完成類似之計畫可替代本計畫，或經評估已無政

策需求者屬之。 

 

  報告事項三、本會112年性別影響評估專題。 

一、 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扶助自治條例：本府為保障原住民婦女權

益，增進其福利，並扶助及自立自強，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為配合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制定，修正現行條

文有關丈夫之文字。影響評估如附件2。 

二、 臺北市原住民族文化創生基地：為綜合辦理原民文化展演、

工藝家進駐、青年創業共享辦公室及原民商品展售等多目標

之場域，配合未來之使用型態，宜關注使用者存在不同性

別、性傾向、性別特質及性別認同者之空間使用，建構性別

友善的環境。影響評估如附件3。 

委員討論紀要： 

一、 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扶助自治條例 

莊淑靜委員：有關修正草案對照表，因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

釋施行法裡，同性伴侶之親屬沒有形成姻親關係，

因此需確定家庭成員之計算方式，因家庭成員之認



定方式會影響到收入之計算。 

傅從喜委員：本自治條例主要為婦女扶助，目前已有部分社福領

域避免標註婦女為特定補助對象，因此本次修法是

否一併將補助對象修為不限於婦女，避免標籤化婦

女為特定經濟弱勢群體。 

嚴祥鸞委員：自治條例影響評估7-2建議增加CEDAW一般性建議第

37號，因落實性別平等相關法規及政策的內涵，不

利處境的女性包含原住民婦女，本自治條例符合

CEDAW一般性建議第37號，但與傅從喜委員意見相

左。 

黃逸君組員：自治條例影響評估7-1之數據以表格方式呈現以方

便閱讀。 

二、 臺北市原住民族文化創生基地 

傅從喜委員：有關辦理工程邀請委員時需符合性別比例，性平辦

是否有名單可供參考。 

嚴祥鸞委員：創生基地影響評估1-2建議增加性別比例。 

黃逸君組員：性平辦有固定參加建管處辦理的「臺北市新建大型

公有建築物及活動場所設置無障礙設施諮詢方案會

議」，公園處部份於會後確認是否有工程委員的名

單或來源。 

主席裁示： 

1. 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扶助自治條例 

(1) 影響評估7-1之數據以表格方式呈現。 

(2) 家庭成員之計算方式待討論後，於下次會議回復。 

(3) 因本市原住民婦女相對比男性弱勢，因此本自治條例仍以

婦女為補助對象，並於影響評估7-2增加CEDAW一般性建議

第37號。 

(4) 為使修法程序能送入本次議會期，有關法條修正草案及性

別影響評估內容於修正後，先請3位委員確認，再送性平

辦，待確認內容後依法定程序提送，並於下次會議補充報

告。 



2. 臺北市原住民族文化創生基地 

(1) 依委員意見修正影響評估1-2增加性別比例。 

(2) 往後辦理工程時，會請工程單位邀請委員時盡量符合性別

比例。 

(3) 本案解除列管。 

 

  報告事項四、本會112年性別統計分析專題。 

一、 疫情期間原住民107年至111年急難關懷慰問金申請及核定情

形：本計畫針對因生活重大變故致經濟陷困之本市原住民個

人及家庭，提供即時性經濟支持及完整性福利服務，以利其

穩定生活。分析疫情前後對不同性別是否有影響，統計分析

如附件4。 

二、 族語師資/族語：近年原住民族語日漸受到重視，但族語師

資匱乏為目前最大的困境，經分析女性師資占大多數，提升

男性投入族語教學現場的比例，應有助緩解師資缺乏的狀

況。統計分析如附件5。 

委員討論紀要： 

一、 急難紓困 

傅從喜委員：急難紓困之受益者不單單是申請人，也可以是整個

家戶，成果呈現時，也可呈現這方面，可凸顯政府

資源照顧到很多人。 

莊淑靜委員：針對某些族群或某些申請項目特別多，是否能做更

進一步的分析及了解其原因。 

嚴祥鸞委員：請於前言或結論增加CEDAW一般性建議第37號。關

於不同申請項目之案量，是否還有可以再討論的。 

黃逸君組員：1.如莊淑靜委員所說，就目前的資料是否能再找到

需要協助的族群。 

2.表1，受理件數總計693，表2為694，請再協助確

認。 

3.表2建議加入年度做交叉分析，以便了解疫情前



後之差異。 

4.參、計畫實施概況一、(二)的女性離婚者增加

44.46個百分點之計算方式為何。 

5.請於結論部份補充疫情期間之資訊，以符合題

旨，使分析報告更完整。 

傅從喜委員：是否有北市原住民經濟狀況之統計來對照族群差

異，以此分析出不同族群申請之差異為經濟況狀或

抱持之態度。 

二、 族語師資 

莊淑靜委員：1.有關部分男性具有擔任族語師資之條件卻沒有教

學意願，是否能了解多一些，以利思考因應方

式。 

2.在鼓勵族語教師的同時，是否有提供教授不同年

齡層之協助，例如教學方法、教案及基本教材供

族語教師授課。 

嚴祥鸞委員：中央提供不少補助款培訓族語師資，效益如何。 

黃逸君組員：建議將口頭報告之數據資料新增進報告中，讓報告

更完整。 

主席裁示： 

1. 急難紓困 

(1) 依委員意見修正內容，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2) 目前北市無原住民經濟或家庭狀況之相關統計。 

2. 族語師資 

依委員意見修正報告內容，本案解除列管。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下次開會時間：112年12月 

 

拾、散會：16時19分 

 

 

 


